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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州林区公安简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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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森林公安局雷州林区分局       2020 年 11 月 5 日 

交流破难题 探讨出实效 

2020 年 11 月 5 日上午，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勇

带领四级调研员吴敏、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吴荣建、执法监

督科科长冯立雄、宣教法规科副科长郑海明，在湛江市公安

局森林分局局长杨国强的陪同下，到雷州林区分局调研指导

林业行政执法有关工作。分局局长李爱军、副局长马良贤热

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，分局机关法制科、刑警大队、治安科

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。 

       座谈会上，李勇同志开门见山说明此行目的：为解决雷

州林区分局不再接受林业主管部门委托办理林业行政案件

至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完成前，这段时期内存在的工

作衔接、责任分工等问题，确保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

过渡期林业行政执法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，亟需探讨有关问

题，达成共识。 

李爱军局长首先介绍了近年来林区治安管控及涉林、非

涉林执法办案的情况；法制科负责人蔡小明副科长就分局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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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补充说明。李勇同志充分肯

定了近年分局通过湛江市林业局的委托授权，加大了对各类

林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特别是办理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

力的林业行政案件，确保了各项林业法律、法规得到有效的

执行；并希望大家借此会议，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，通过充

分论证来解决实际问题。 

随后，双方围绕关于雷州林区分局不再接受林业主管部

门委托办理林业行政案件后，短期内如何办理林区发生的林

业行政案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经过两个多小时充分、激烈

的探讨，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就分局提出的明确林业行政执法

主体、承办部门、承办鉴定经费、罚款缴交、案件编号、专

门联络员等六项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答复，给予了清

晰明了的意见和建议。 

  这是一次高效而简洁的务实会议，双方就讨论的事项达

成共识。下一步，分局将按照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和省森林公

安局的书面意见，统一规范林业行政执法行为，协助开展林

业行政执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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